
证单》（原件一份）；（4）各被查单位违法违纪入库金额《银行信汇凭证》（复印件一份）；（5）委托地方检查中央单位专

题小结（一份）。各地要严格按规定填报各项分成材料，对表项不符、图章不全、项目不清、随意涂改、缺少调帐日期等

不符合规定的，均予退回重报。申报分成时间最迟不得超过 1992年 6 月底。

附 件略

大检查国务院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人员守则》的通知

（91）国检办字第 81 号  1 991 年 9 月 28 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

公室：

现将《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人员守则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遵照执行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大力加强对

检查人员的纪律教育，经常监督检查，防止违纪问题的发生。

附：

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人员守则

为了提高检查质量，加强廉政建设，特制定《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工作人员守则》，所有参加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

检查工作的人员，都要遵照执行：

一、努力学习，积极工作。认真学习税收、财务、物价大检查的各项文件和有关财经法规，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和业

务能力。振奋精神，集中精力，努力工作，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检查任务。

二、坚持原则，秉公执法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程序，检查、处理各种违法违纪问题，做到事实清楚，

定性准确，处理恰当，手续完备。不得以情代法、以权代法和徇私舞弊。

三、谦虚谨慎，注意工作作风。深入调查研究，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查明情况，分清是非，宣传政策，讲明道

理，以理服人。不能简单粗暴，盛气凌人。

四、坚持群众路线，讲究工作方法。认真做好大检查中的思想政治工作，促进被查单位的领导、财会人员和职工

群众积极主动地配合和支持检查人员搞好检查工作。重视群众举报和人民来信来访工作，能处理的要抓紧处理，不

能处理的要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做到件件有交待，事事有着落。

五、加强组织观念，坚持请示汇报。经常汇报工作，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。遇到疑难问题和重大问题，要及时报告，

在上级没有作出决定以前，不要轻易表态。不能擅自越权答复和处理问题。

六、紧密合作，加强团结。服从领导，听从指挥，坚守岗位，工作上互相配合，生活上彼此照顾，定期召开民主生活

会，交流思想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同心同德，搞好工作。

七、管好文件，注意保密。妥善保管各种文件资料，防止丢失、被窃。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定，涉及需要保密的事

项，不得对外泄露。

八、严于律己，清正廉洁。认真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，奉公守法，遵守纪律，处处起

模范带头作用。不准吃请受礼，不准公费旅游，不准低价购买商品，不准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。检查组在被查单位

应在职工食堂就餐，并按规定交付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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